附件3：
[bookmark: _GoBack]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目及权重
	评分标准
	得分

	1
	价格
（15分）
	取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价格扣除后的最低投标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扣除后的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价格扣除后的投标报价）×15。（对符合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报价给予10%的价格扣除。）
	

	2
	重要技术参数要求响应情况
(28分)
	根据供应商对采购文件中标有“▲”号的重要技术参数要求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审：一般参数项不满足扣3分；重要参数“▲”项不满足扣5分，扣完为止。
注：重要技术参数要求中如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未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则以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中的响应情况填写内容为准；未填写或参数不满足或未提供证明资料或证明材料没有证明满足参数的作不满足或负偏离处理。
	

	3
	实施方案
（15分）
	根据采购需求内容的要求，对供应商提供的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设备供货运输、工期进度安排、安装调试方案等）进行评审：
1.方案合理，内容详细，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得15分；
2.方案较合理，内容较详细，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得8分；
3.方案内容简单片面，不能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得2分；
4.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4
	质量保障方案
（12分）
	根据采购需求内容的要求，对供应商提供的质量保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质量检验方案、安全防范措施、应急保障方案）进行评审：
1.质量保障方案涵盖上述所有内容，内容详细完整，可行性高的，能充分保障产品质量的，得12分；
2.质量保障方案涵盖上述所有内容，内容基本完整，具有可行性的，能保障产品质量的，得7分；
3.质量保障方案没有涵盖上述所有内容，内容不够详细，可行性较低的，无法充分保障产品质量的，得2分；
4.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5
	培训方案
（12分）
	根据采购需求内容的要求，对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形式、培训计划、设备操作、日常维修、简单故障的识别及排除等）进行评分：
1.培训方案内容详细完善、科学全面、可行性高的，得12分；
2.培训方案内容较详细、相对完善、可行性较高的，得7分；
3.培训方案内容简单片面，可行性不高的，得2分；
4.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6
	售后服务方案
（12分）
	根据采购需求内容的要求，对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响应时间、服务保障措施等）进行评审：
1.售后服务方案合理，内容详细，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得12分；
2.售后服务方案较合理，内容较详细，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得6分；
3.售后服务方案内容简单片面，不能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得2分；
4.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7
	同类项目业绩
（6分）
	自2022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供应商具有销售辐射监测设备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1.5分，最高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注：需提供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